
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

会议于2017年9月20日召开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

料，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，经讨论后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

四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以及公司提供的

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，基于独立判断，予以事前认可 

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议案尚需

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2、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，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、提高销售规模，

从而实现公司销售的稳定增长，公司为下游经销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其决策程

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了相应的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3、参加此贷款项目的经销商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，公

司能有效的控制和范担保风险。 

4、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_______ 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葛光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洪燕 

 

 

_  ________  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

何海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

